
立法會 CB(4)403/20-21(02)號文件 

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的情況 ) 
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負責單位的回應  

1. 建議在司法機

構開設 1 個司

法職位及在司

法機構政務處

把 1 個首長級

編外職位轉為

常額職位  

 

25.5.2020 事務委員會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提供截至

2019 年年底尚待處理的上訴案件 (包括與

免遣返聲請有關的案件 )總宗數。  

司法機構政務處的補充資料

已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隨立

法 會 CB(4)207/20-21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2.  與司法機構相

關的事宜  

23.11.2020 事務委員會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回應事務委

員會秘書於 2020 年 11 月 12 日發中的信件內

所述及與司法機構相關的文件 /事宜如下：  

 

(a) 周浩鼎議員及葛珮帆議員於 2020 年 8

月 31 日 發 出 的 聯 署 信 ( 立 法 會

CB(4)895/19-20(01)號文件)； 

(b) 周浩鼎議員及葛珮帆議員於 2020 年 9

司法機構政務處的回應已於

2020 年 11 月 27 日隨立法會

CB(4)235/20-21(01) 號 文 件

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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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負責單位的回應  

月 4 日 發 出 的 聯 署 信 ( 立 法 會

CB(4)895/19-20(02)號文件)； 

(c) 葛珮帆議員及周浩鼎議員於 2020 年 10

月 23 日 發 出 的 聯 署 信 ( 立 法 會

CB(4)54/20-21(01)號文件)； 

(d) 何君堯議員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發出的

信件 (立法會 CB(4)63/20-21(01)號文件)； 

(e) 提升法院手語翻譯服務的質素；  

(f) 設立量刑委員會；  

(g) 設立獨立監察司法委員會；及  

(h) 司法機構內編排案件及法官升遷的相關

事宜。  

3.  與向提出免遣

返聲請的人士

提供法律援助

相關的事宜  

4.1.2021 

(非正式會

議 )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：  

 

(a) 就免遣返聲請提出司法覆核並獲得法律

援助的個案數字；及  

(b) 就 2019 年民事法律援助申請，按訴訟類

別分類的分項數字。 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21 年

1 月 19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4)408/20-21(01) 號 文 件

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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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  

議會事務部 4 

2021 年 1 月 25 日  


